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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８３

证券简称：三环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３

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２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股票发行将导致湖北省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湖北省国资委”）、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江电力”）触发要约收购义务，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的核准。

４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为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需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
分之二以上通过。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周三）下午
１４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东信路
１８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舒健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的股东 （含股东代理人 ， 下同 ） 共

１３４７

人 ，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１３３９４７２１１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４６．９３５２％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
１１

人，代表有表决
权的股份数为

９８５２１８９３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４．５２２１％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１３３６

人，代表有
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３５４２５３１８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２．４１３１％

。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舒健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共六项，因第

２

（包括逐项表决内容）、

３

、

４

、

５

项议案涉及
关联交易，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２００８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关联股东执行了回避表决。

经参会股东认真审议，采取记名投票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 具体审议与表决情况如下：

１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基本条件的议案》

公司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上市规
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对照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以下简称

＂

本
次交易

＂

）的条件，本次交易符合上述相关规定，具备《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第四十
一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所有条件。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３３９４７２１１

股，其中同意
１３３４１５１０１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９．６０２７％

；反对
３０２３１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２２５７ ％

；弃权
２２９８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１７１６％

。

表决结果：通过。

２

、逐项审议《关于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
案》

交易概述：公司拟以截至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资产与负债与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湖北省国资委”）、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电力”）和中国国电集团公
司（以下简称“国电集团”）持有的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能源”）合计

１００％

的股份
进行资产置换；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按其各自的持有湖北能源股份的比例获得公司置
出资产的相应份额；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同意将换得的置出资产份额让渡给湖北省国资委，湖北省国
资委同意将其享有的资产置换差额中评估价值

９８

，

１０４

，

１１９

元与
１７

，

２９５

，

８８１

元的湖北能源权益分别让
渡给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湖北省国资委同意置出资产中的全部资产由三环集团或三环集团指定的单
位接收，置出资产中的全部负债由三环集团或三环集团指定的单位承接；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超出置
出资产的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经上述权益调整后，由公司按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各自
享有的湖北能源权益向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合计发行

１

，

７８２

，

４１２

，

０１８

股股份购买。

（

１

）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对方为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１８６３６８０

股，其中同意
３９０３６５３４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３．２４６８％

；反对
４８５７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１６０２％

；弃权
２３４１４４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５．５９３０％

。

表决结果：通过。

（

２

）置出资产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为公司的全部资产与负债。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１８６３６８０

股，其中同意
３９７４８１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９４６６％

；反对
４６２５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１０４８％

；弃权
１６５３０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９４８６％

。

表决结果：通过。

（

３

）置入资产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为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合计持有的湖北能源

１００％

的股份。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１８６３６８０

股，其中同意
３９７４８１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９４６６％

；反对
４４４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６１０％

；弃权
１６７１３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９９２４％

。

表决结果：通过。

（

４

）定价依据与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均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出具并经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的评估结果确定。

根据万信评估出具的鄂万信评报字（

２００９

）第
０４２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置出资产的净资产评估值
为
９６

，

２１２．６６

万元，交易价格确定为
９６

，

２１２．６６

万元。

根据亚超评估出具的亚超评估字［

２００９

］

９０６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置入资产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１

，

１２４

，

６６４．４０

万元，交易价格确定为
１

，

１２４

，

６６４．４０

万元。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１８６３６８０

股，其中同意
３９７４０８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９２９１％

；反对
４８９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１６８１％

；弃权
１６３３８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９０２８％

。

表决结果：通过。

（

５

）置换差额处理
置入资产交易价格超出置出资产交易价格的差额部分由公司向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

团发行股份购买。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１８６３６８０

股，其中同意
３９７４８１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９４６６％

；反对
４４４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６１０％

；弃权
１６７１３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９９２４％

。

表决结果：通过。

（

６

）过渡期内标的资产损益的归属
过渡期为自评估基准日次日至交割日（含交割日当日）的期间。 过渡期内，三环股份置出的全部资

产及负债所产生的损益均由三环股份原有股东享有或承担；置入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由湖北省
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享有或承担。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１８６３６８０

股，其中同意
３９７４８１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９４６６％

；反对
４４７４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６８７％

；弃权
１６６８１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９８４７％

。

表决结果：通过。

（

７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票为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

元。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１８６３６８０

股，其中同意
３９７４８１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９４６６％

；反对
４４４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６１０％

；弃权
１６７１３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９９２４％

。

表决结果：通过。

（

８

）发行方式
采取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方式。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１８６３６８０

股，其中同意
３９７４８１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９４６６％

；反对
４４４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６１０％

；弃权
１６７１３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９９２４％

。

表决结果：通过。

（

９

）发行对象与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为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

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以经资产置换与权益调整后各自享有的湖北能源权益认购。

权益调整是指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同意将按其持有湖北能源的股份比例换得的置出资产份额让
渡给湖北省国资委，湖北省国资委同意将其享有的资产置换差额中评估价值

１１

，

５４０

万元的湖北能源的
权益按长江电力、国电集团持有湖北能源股份的相对比例让渡给长江电力与国电集团，其中，向长江电
力让渡评估价值

９

，

８１０．４１

万元的湖北能源的权益， 向国电集团让渡评估价值
１

，

７２９．５９

万元的湖北能源
的权益。 湖北省国资委同意置出资产中的全部资产由三环集团或三环集团指定的单位接收，置出资产

中的全部负债由三环集团或三环集团指定的单位承接。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１８６３６８０

股，其中同意
３９７４８１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９４６６％

；反对
４４４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６１０％

；弃权
１６７１３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９９２４％

。

表决结果：通过。

（

１０

）发行价格和定价依据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第六届第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定价

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即
５．７７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
价格与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１８６３６８０

股，其中同意
３７１５９８７０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８．７６４０％

；反对
３０７２０５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７．３３８２％

；弃权
１６３１７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８９７８％

。

表决结果：通过。

（

１１

）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８２

，

４１２

，

０１８

股，其中：向湖北省国资委发行
８８８

，

３１７

，

１６５

股 ，向长江电力发行
７６０

，

０９０

，

０１７

股，向国电集团发行
１３４

，

００４

，

８３６

股。

对于本次向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国电集团发行股份数额与本次应发行股份数额之间的差额
部分（指不足

１

股的部分），由本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支付。

本次发行的股份数量（包括分别向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和国电集团发行的股份数量）和发行价
格以中国证监会最后核准确定的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为准。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１８６３６８０

股，其中同意
３７５５９６３０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８９．７１８９％

；反对
２６６４２９４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６．３６４２％

；弃权
１６３９７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９１６９％

。

表决结果：通过。

（

１２

）锁定期安排
湖北省国资委、 长江电力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其在本次发行中认购的股份；

国电集团以持续拥有权益时间不足
１２

个月的湖北能源的股份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不得转让，以持续拥有权益时间超过

１２

个月的湖北能源的股份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得转让。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１８６３６８０

股，其中同意
３９７４８１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９４６６％

；反对
４４４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６１０％

；弃权
１６７１３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９９２４％

。

表决结果：通过。

（

１３

）上市地点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１８６３６８０

股，其中同意
３９７４８１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９４６６％

；反对
４４４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６１０％

；弃权
１６７１３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９９２４％

。

表决结果：通过。

（

１４

）决议有效期限
与本议案有关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１８６３６８０

股，其中同意
３９７４８１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９４６６％

；反对
４４４２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６１０％

；弃权
１６７１３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３．９９２４％

。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３

：《关于
＜

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的议
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１８６３６８０

股，其中同意
３９６４７７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７０６７％

；反对
３０２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７２２１％

；弃权
１９１３６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５７１２％

。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４

：《签署
＜

关于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

的议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１８６３６８０

股，其中同意
３９５７０８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５２３０％

；反对
３０２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７２２１％

；弃权
１９９０５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５４９％

。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５

：《关于批准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免于以
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的议案》

因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发行对象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

力在本次交易完成后将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如
果经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表决同意其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本公司股份，湖北省国资委、长江电力
可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其以要约方式收购本公司股份。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１８６３６８０

股，其中同意
３９５７０８２４

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４．５２３０％

；反对
３０２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０．７２２１％

；弃权
１９９０５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４．７５４９％

。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６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资产重组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有关事宜的顺利进行，董事会提请公司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交易的有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

１

、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包括发行时机、发行数量、发行起止日期、发行
价格、发行对象等；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
本次交易的具体相关事宜；

３

、根据公司股东大会批准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修改、补充、完善、签署和执行与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有关的协议和文件；如国家对重大资产重组有新的规定或有关政府部门有相关要求，由董事会
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进行必要的调整。

４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交易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件；

５

、本次交易完成后，相应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及股本等相关公司章程条款，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与非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事宜；

６

、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审计和评估等中介机构；

７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情况：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１３３９４７２１１

股，其中同意
１３１６５４３５５

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９８．２８８２％

；反对
３０２３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０．２２５７％

；弃权
１９９０５５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４８６１％

。

表决结果：通过。

五、参加会议的前十名流通股股东表决情况如下：

名称 十堰市财务
开发总公司 韩永幸

麻城市地方
投资（控股）

公司
徐利明 吴士山 黄希金 刘少林 张景丽

浙江华宇
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

王毓鋆

所持股数
（股）

１５０００００ １２８２４００ １０９０４０７ ９８４８００ ８５７０００ ８５４８００ ８２２０００ ７７３３００ ７００２４８ ６７１０９０

１．００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１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未投
２．０２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３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４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５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６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７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８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０９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１０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反对
２．１１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１２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１３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２．１４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３．００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４．００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５．００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６．００ 未投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陈枫 朱玉婷
３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
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及会议记录；

２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三环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
Ｏ

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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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２０１０年
１月１９日上午１０：００以现场召开方式，在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１７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２０１０年１月６日以书面、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通知
各位董事。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刘年新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９名，实到董事８名，董事谢
建亮因出差无法在题述时间参加会议， 故委托董事刘年新出席此次董事会并行使其董
事职责，此次会议达到法定人数。 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制度》。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上（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会计师事务所选聘
制度》。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修改《公司章程》。

章程第六条原为：“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９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９０００ 万元。 ”现修改为：“第六条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１２０００ 万元，实收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０００ 万元。 ”

章程第十九条原为：“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 ９０００ 万股， 公司发行的全部股份
均为普通股。 ”修改为：“第十九条公司股份总数为１２０００ 万股，公司发行的全部股份均
为普通股。 ”

章程第一百七十一条原为：“第一百七十一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修改为：“第十九条第一百七
十一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本议案尚需提交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签署募集资金
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具体公告详见《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为：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五、会议以９票同意、０票反对、０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于２０１０年
２ 月５ 日召开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决定于２０１０ 年２ 月５ 日上午１０ 时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公司关于召开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刊登于２０１０ 年１月１９日的《证
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９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２５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２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２００９］１１９８ 号文核准，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２２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Ａ 股）３，０００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１．００元，每股发行价为人民币２７．００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８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２８，８３９，３９９．３４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７８１，１６０，６００．６６元。以上募集资金已经深圳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６日出具的深鹏所验字【２００９】２２３号《验资报告》确认。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和管理、顺利实施募集资金项目、保护投资者的利益，经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公司连同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与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罗湖支行（以下简称“建设银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上步支行（以下简称“平
安银行”）、（以下统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于２００９年１２月１６日分别签署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公司已分别在上述三家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
称“专户”），截止２００９ 年１２ 月１６日，建设银行专户余额为人民币２，９７９．００ 万元，该专
户仅用于公司企业信息化建设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光大银行专户余额为人民
币７，６２９．２０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设计创意中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平安银
行专户余额为人民币６８，４４１．８０ 万元，该专户仅用于公司建筑装饰部品部件工厂化生产
项目、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除非公司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规
定，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外，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公司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
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国信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
人员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国信证券应当依据《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细则》以及公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
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公司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配合国信证券的
调查与查询。 国信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保荐代表人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
身份证明； 国信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
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四、公司授权国信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张剑军、曾劲松可以随时到募集资金专户
存储银行查询、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
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五、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每月５日之前）向公司出具对账单，并抄送国信证

券。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公司一次或１２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１０００万元的，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国信证券，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国信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国信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同时按本协议后的各方联系人
资料向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
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国信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国信证券
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国信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公司有权单方面终
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协议自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
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或国信证券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３１日）

起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１ 月１９ 日
证券代码：００２３２５ 证券简称： 洪涛股份 编号：２０１０－００３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次
会议决定于２０１０ 年２月５日（星期五）上午１０点在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１７号本公
司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会议时间：２０１０年２月５日上午 １０ 时
２、股权登记日：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８日
３、会议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泥岗西洪涛路１７号本公司会议室
４、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会议表决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６、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０年１月２８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会议并参加表决，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
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并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代理人不必是本
公司的股东。

（２）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保荐机构代表等。

二、会议议题：

１、审议《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议案
２、审议《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３、审议修改《公司章程》议案
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请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三、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１、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或授权委

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法人股东委托代理
人出席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
账户卡办理登记。

２、自然人股东亲自出席的，凭本人身份证、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凭代理人的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的证券账户卡办理登记。

３、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在会议召开前提前登记，登记可采取在登记地点
现场登记、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方式登记。

４、登记时间：２０１０年２月４日，上午９：００－１１：３０，下午１４：３０－１７：００。

５、登记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泥岗洪涛路１７号深圳市洪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
室。

四、其他事项
１、本次会议会期半天。

２、出席会议股东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３、会务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泥岗洪涛路１７号深圳市洪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邮政编码：５１８０２９

联 系 人：李庆平、李敬华
联系电话：（０７５５）８２１２２０４５

联系传真：（０７５５）８２２６４０２６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月１９日
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格式）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洪涛股份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
议案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该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人（或本单位）对该次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的表决意见如下：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１

审议《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２

审议《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说明：

１、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为准，

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两项以上的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
见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两项以上指示的， 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
意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２、受托人对可能纳入股东大会议程的临时提案可自行选择同意、反对、弃权来行使
表决权，委托人承认受托人对此类提案所行使的表决权的有效性。

３、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会议结束时止。

委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卡： 委托人持股数量：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简称：绿景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２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０

日收到海口
海事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０６

）海执指字第
０６９－４

号］ 及《协助执行通知书》

［（

２００６

）海执指字第
０６９－７

号］。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现公告如下：

一、案件基本情况：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６

日立案执行［

１９９８

］琼经初字第
９

号民
事调解书，并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向本公司发出《执行通知书》和《民事裁定书》

（［

２００３

］琼执字第
４－１

号），冻结本公司持有的广州市花都绿景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 本公司已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详细
内容见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中国证券报》本公司公告及
２００３

年半年度以来的定期
报告）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８

日，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

２００３

）琼执字第
４－３

号民事裁定
书指定海口海事法院执行。海口海事法院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作出裁定：“续行
冻结被执行人恒大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市花都绿景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 冻结期限为一年，到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

日截止。 ”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根据海南万国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海口海事法院
作出裁定如下：“续行冻结被执行人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原恒大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市花都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 冻结
期为一年，到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截止。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本公司公告）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根据海南万国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海口海事法院
作出裁定如下：“续行冻结被执行人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原恒大地产股
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市花都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 冻结
期为一年，到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截止。 冻结期间，未经本院许可，任何人不得对上
述股权进行转让、变卖、抵押赠与等处分行为。”（详细内容见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本公司公告）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根据海南万国商城股份有限公司申请，海口海事法院
作出裁定如下：“续行冻结被执行人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市花
都绿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９０％

的股权。 冻结期为一年，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冻结期间，未经本院许可，任何人不得对上述股权进行转让、变卖、抵押、

赠与等处分行为。” （详细内容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本公司公告）

二、案件进展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７

日，海口海事法院就此案作出（

２００６

）海执指字第
０６９－４

号
《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

１

、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１９９８

）琼经初字第
９

号民事调解书终结执行，本
案作结案处理。

２

、 解除对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市花都绿景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９０％

股权的冻结。

本裁定送达后立即生效。

三、截止目前，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没有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裁定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１

、海口海事法院《执行裁定书》［（

２００６

）海执指字第
０６９－４

号］

２

、海口海事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２００６

）海执指字第
０６９－７

号］。

特此公告。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
○

年一月二十日
证券简称：绿景地产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０３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深圳市宽天下投资有限
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
２３０

，

０００ ０．１２４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４

日
１０

，

９８０ ０．００６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５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７６

其它方式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

）

深圳市宽天下投资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７

，

２０８

，

５７０ ３．９０ １

，

８６７

，

５９０ １．０１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７

，

２０８

，

５７０ ３．９０ １

，

８６７

，

５９０ １．０１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没有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
关规定，期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深圳市宽天
下投资有限公司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等文件中没有做出最低减持价格
等承诺。

三、备查文件
深圳市宽天下投资有限公司减持股份说明。

特此公告。

绿景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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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５

日以传真及专人送达的方式向全
体董事发出了关于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以通讯
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事

９

人，实际表决董事
９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佛山纬达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的议案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请查阅公司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网上发布的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 关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佛山华韩卫生材料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设备搬迁项目的
议案

佛山华韩卫生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韩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由公司与韩国韩进
Ｐ＆Ｃ

有限公司、韩国大煐凹版设备有限公司、香港冠
山发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出资比例分别为

７５％

、

５％

、

１５％

、

５％

，注册资本
２１０

万美元；

注册地点：佛山市轻工三路
７

号；法定代表人：庞友国；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卫生塑料薄膜
及其系列产品。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８６６９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９２２

万
元、净资产

２７４７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５７６

万元；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未经审
计）资产总额

９０９０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９４５

万元、净资产
３１４５

万元，

２００９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６９８

万
元。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改善生产环境，华韩公司拟租赁公司位于佛山市三水区佛塑新材
料工业园的新厂房，将位于佛山市禅城区的现有全部生产设备搬迁至佛塑新材料工业园
新厂房内，并自筹资金投资

１２００

万元建设一条年产
１８００

吨的非透气流延膜生产线。以上项
目搬迁及建设实施期为

２０

个月，项目建成后，华韩公司搬迁设备及新增设备预计共可实
现产能

１０７００

吨，达产后预计华韩公司每年实现销售收入
１６７２４

万元、利润总额
１２６５

万元。

为了建立和完善长效激励机制， 华韩公司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拟出资成立一家公
司（暂定名称“佛山市诚创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诚创公司”）。 公司拟以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华韩公司净资产评估值作为股权转让底价， 将持有的华韩公司的
１５％

股权通过产权交易中心转让给诚创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实施后，华韩公司的股权结构为：

公司持股
６０％

、诚创公司持股
１５％

，韩国韩进
Ｐ＆Ｃ

有限公司、韩国大煐凹版设备有限公司、

香港冠山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不变。 华韩公司仍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之内。

公司董事会认为： 华韩公司的卫生用品基材薄膜产品有着稳定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
市场发展前景，该项目的实施，符合公司“发展高技术新材料”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提升公
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表决结果：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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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９

日，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佛山纬达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增资项目的

议案》。 佛山纬达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纬达公司”）拟增资扩建偏光膜二期项目，

项目投资总额
８７８．４８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各股东新增投资共
５１１．４９

万美元：其
中，本公司新增投资

１８８．０９

万美元，亚化光电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化光电”）新增投
资
７５．７１

万美元，亚化国际（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化国际”）新增投资
７８．１８

万美元；为
了建立和完善长效激励机制，纬达公司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拟出资成立一家公司（暂
定名称“佛山纬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纬创公司”），纬创公司将作为纬达公司的新
股东，向纬达公司新增投资

１６９．５１

万美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本事项未达到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的标准，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投资协议主体介绍
（

１

）亚化光电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英属维京群岛
法定代表人：廖正井
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２

）亚化国际（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英属维京群岛
法定代表人：廖正井
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

３

）纬创公司，是由纬达公司管理层及核心技术人员共
１８

名自然人出资成立，该公司
的注册登记正在办理当中，该公司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纬达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

月
１７

日。由公司与亚化光电、亚化国际
共同出资成立，出资比例分别为

５５％

、

２２．１％

、

２２．９％

，注册资本
９５６

万美元；注册地点：佛山
市三水区西南工业园佛塑新材料工业园；法定代表人：李曼莉；经营范围：生产经营偏光
膜、光电材料、光学薄膜及光电胶粘制品。 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２０９７１．６２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１３４５．２５

万元、净资产
９６２６．３７

万元，

２００８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０６２．４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该公司经审计资产总额
２７４７５．４４

万元、负债总额
１２０９３．５６

万
元、净资产

１５３８１．８８

万元，

２００９

年
１－１１

月实现净利润
５７５５．５０

万元。

以
１１

月
３０

日纬达公司向原股东利润分配人民币
２３３５．７２

万元（折合
３４１．９８

万美元）后的
经审计净资产为基准，各股东新增投资共

５１１．４９

万美元：其中，本公司新增投资
１８８．０９

万
美元，亚化光电新增投资

７５．７１

万美元，亚化国际新增投资
７８．１８

万美元；纬创公司将作为
纬达公司的新股东向纬达公司新增投资

１６９．５１

万美元。 本公司及亚化光电、亚化国际的上
述新增投资均为新增注册资本投资。 纬创公司向纬达公司新增投资的

１６９．５１

万美元中，

９７．７０

万美元作为新增注册资本投资，

７１．８１

万美元进入纬达公司的资本公积。

本公司及亚化光电、亚化国际的增资额以从纬达公司分配的人民币利润转为投资；纬
创公司以

１６９．５１

万美元等值的人民币现金出资。 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兑换，按出资方出资
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汇率中间价折算。 项目投资总额与股东出资之间的差额将由纬
达公司向银行借款解决。

本次增资纬达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４３９．６８

万美元， 纬达公司的注册资本将为
１３９５．６８

万
美元，增资完成后纬达公司的股权结构为：本公司持股

５１．１５％

，亚化光电持股
２０．５９％

，亚
化国际持股

２１．２６％

，纬创公司持股
７％

。 纬达公司仍属于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之内。

该项目建设期为
１５

个月，项目建成达产后，纬达公司预计可新增偏光膜生产能力
８０

万
平方米，达产后预计每年新增销售收入

１５６７２

万元、利润总额
２５８１

万元。

四、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纬达公司的增资合同及按合同规定的各项原则所订立的章程需经中国政府审批机关

审批，并自批准之日起生效。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纬达公司的偏光膜产品有着稳定的市场需求和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该项目的实施，

符合公司“发展高技术新材料”的发展战略，有利于扩大公司在新材料领域的优势，有利
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六 、备查文件
１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
２

、《中外合资经营佛山纬达光电材料有限公司合同》

特此公告。

佛山塑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
Ｏ

年一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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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业绩预告公告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区间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业绩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

２００９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将比去年同期增长

３０％～６０％

。

３

、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所预计的业绩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业绩
１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４１

，

１４６

，

８２１．７０

元。

２

、每股收益：

０．２８９９

元
三、业绩变动的原因
公司坚持贯彻“立足西北、辐射全国、拓展国外”的市场发展战略，针对

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形势变化的情况， 抓住国家对公路交通基础设施
投资加大的政策机遇， 积极扩大国内市场规模， 稳定巩固和提高以巴基斯
坦、吉尔吉斯、蒙古、阿尔及利亚等为重点的国外业务市场份额，同时公司加
强内部管理、严格成本核算，优化管理架构，提高技术装备水平，使得

２００９

年
度公司主营收入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提高了盈利能力，净利润相应增加。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２００９

年度公司业绩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北新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日


